
 

 

輔仁大學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發展基金管理辦法 
 

104 年 10 月 19 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一、 宗旨 

為推動本校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發展，鼓勵

並協助本學程師生從事教學、研究、服務及產學合作，提昇本學程學術知名

度及拓展產學合作績效，特訂定本辦法。 

 

二、 基金來源 

支持本學程發展的工商團體、研究機構、校內外單位或個人皆可捐助或指定

用途贊助。 

 

三、 基金使用項目 

本學程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使用以本學程及學程師生為對象，使用

項目包含下列用途： 

1. 研究與教學儀器與設備補助。 

2. 特殊經濟弱勢個案援助。 

3. 傑出學習成就或研究成果獎勵。 

4. 師生共融活動費用支用。 

5. 學術或產學研討會舉辦費用支用。 

6. 專案教師聘用及相關配合款使用。 

7. 其他足以提昇本學程學術知名度及產學績效的專案與合作補助。 

 

四、 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基金管理 

本基金設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理工學院院長、本學程主任及三位學程

聘任之專案教師（或在本學程授課之本校專任教師）共五名組成，負責審查

本基金的各項申請案。 

本基金在本校開設專戶，專款專用，並由校務發展資金室代為管理。 
 

五、 申請及審查 

凡符合本基金宗旨及使用項目案件，皆可向本學程基金管理委會提出申請；

經審核通過後，依核定結果及金額，循本校採購及經費核銷程序執行。 
 

六、 本辦法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報請理工學院院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